


（二）图书借阅证的使用

1. 图书借阅证是读者进入本馆以及在馆内借阅文献，进行学习活动的凭证，只限

本人使用。借用他人借阅证、转让借阅证或代借、盗用他人借阅证等行为，按《图书借

阅规则》做出处理。

2.各类读者通过图书借阅证借阅本馆文献资料的权限参见本馆《图书借阅规则》。

（三）借阅证的挂失

1.读者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借阅证，借书证遗失，应即日至图书馆挂失，并到图书

馆借书台张贴遗失声明，挂失前如出现被他人冒借情况，概由持证人负责。

2.挂失后，读者凭补办的借阅证到图书馆开通图书借阅功能。

（四）离校退证

1.本校读者因毕业、工作调动、休学、退学、出国、进修结业等原因离开学校时，

须将所借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全部还清，方可办理离校手续。

2.借阅证所有者逝世后，人事部门在发放抚恤金之前，先由遗属到图书馆办理还书、

退证手续。

3.各类人员办理离校手续时，如借阅证遗失免缴罚款。曾交纳办证押金的读者，在

办理离校手续的同时凭押金收据退还押金。

4.本校读者在校内身份发生变化（如毕业留校工作），应按规定办理离校手续后方

可办理新借阅证。任何人不得使用双重身份的借阅证。

四、图书借阅规则

（一）图书馆收藏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普通图书，提供图书阅览、外借、咨询等

各项服务。

（二）借阅者不得携带书包及书籍入库。室外备有储物柜可供存放，手机、钱包等

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

（三）本馆实行开架借阅。每行书架上标明图书分类范围，读者可按类索取图书。

每次阅览限取图书 1册，阅览后如不借出请不要放回书架，图书可放在还书台或指定地

点。

（四）读者凭本人借阅证办理借书手续，借阅证仅限本人使用，不得提供他人使用。

违者借阅证暂时扣留，由持证人本人前来认领。

（五）读者借出图书时应当面检查。如发现污损、缺页等情况，由借书台工作人员

加盖印记，以分清责任。



（六）请爱护图书。不准在图书上面批注、圈点、涂画，严禁撕割、偷盗图书，违

者按《读者违章及遗失书刊资料的处理办法》处理。

（七）学生每人每次准借书四册，借期两个月；教职员工每人每次准借书十册，借

期三个月。续借期时长均为一个月。如到期不能归还者，暂停借书权利，并从逾期的第

一天起每册每天缴纳逾期费 0.10 元，还清图书并交款后，才恢复借书权利。

（八）图书遗失，按《读者违章及遗失书刊资料的处理办法》处理。

五、现（过）刊阅览室阅览规则

（一）本室收藏各类现（过）刊、报纸。

（二）室内陈列的期刊、报纸，可在本室阅览，提供期刊外借服务。

（三）每人每次只能从架上取阅 1种期刊报纸，阅毕再换取。

（四）保持架上报刊原有顺序，阅览后如不借出请不要放回书架，可放在还书台或

指定地点。

（五）请勿在报纸杂志上涂写、标记、折页等。严禁撕剪。不要损坏、窃取图书资

料和其它物品，如有损坏，照章赔偿。

（六）维护阅览室的工作和学习秩序。一人一座，请勿抢占座位，尊重并配合工作

人员的管理，有意见善意提出批评。

（七）保持阅览室内的安静、整洁。请勿进食、乱扔垃圾，请勿接打手机或交谈，

严禁吸烟。

（八）读者应互相监督，自觉遵守纪律，并对违反图书馆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批评

教育。

六、自由阅览室阅览规则

自由阅览室（自修室）是学生自带书刊学习的场所，为了维护广大读者利益，保持

阅读室良好的秩序，请大家共同遵守以下规则：

（一）保持室内安静，请勿高声喧哗。不准在室内接打移动电话。

（二）保持室内清洁卫生，不准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不准在室内进食。

（三）严禁占位。离开时请带走自身物品。

（四）爱护公共财物。不得在阅览桌椅上涂画，保持桌椅整洁。

（五）严禁烟火，不准在室内吸烟。

（六）自觉遵守图书馆的有关规定，听从工作人员的管理。



七、典藏书库阅览规则

（一）本室收藏各类工具书（包括百科全书、辞典、年鉴、目录等）、非公开发行

的资料及一些比较贵重的特藏书刊。

（二）室内图书只能在本室查阅，一概不外借。如需拿出室外复印，须经管理人员同

意并押证。

（三）室内图书按《中图法》分类排架。为保证读者能按类索书，阅览后请不要放

回书架，图书可放在还书台或指定地点。

（四）爱护图书。请勿在图书上涂写、标记、折页等。严禁撕剪。不得损坏、窃取

图书资料和其它物品，如有损坏，照章赔偿。

（五）维护阅览室的工作和学习秩序。一人一座，请勿抢占座位，尊重并配合工作人

员的管理。

（六）保持阅览室内的安静、整洁。请勿进食、乱扔垃圾，请勿接打手机或交谈，

严禁吸烟。

（七）读者应互相监督，自觉遵守纪律，并对违反图书馆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批评

教育。

八、电子阅览室阅览规则

（一）本室上机读者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国家其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读者凭本人有效借阅证换取“上机卡”。“上机卡”的号码与计算机的号码是

一致的，请对号入座。不得一机多人，不得擅自调换机位。

（三）读者开机前请检查机器外部设备（包括鼠标、耳机等）是否齐全，如有问题

应及时向管理人员报告。

（四）不得改动机器设置及已装软件。一经发现，经管理人员劝告无效后，将暂停

其使用资格，导致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五）不得点击、观看黄色网站。严禁在本室玩游戏、聊天，一经发现，经管理人

员劝告无效后，将暂停其使用资格，情节严重者，报送学院或公安机关处理。

（六）爱护本室设备，不要用力拉扯耳机或其它用品。设备使用过程中如出现故障

应立即报告管理人员。因擅自调整、修理导致设备损坏者，按设备原价赔偿。

（七）网上内容不得擅自下载。因教学或科研及其它特殊需要者，须经部门领导批

准。网上下载一律收费并办理转录或下载手续。



（八）离开本室前，请恢复座椅、键盘及鼠标位置，并告知管理人员，经检查机器通

过后方可关机离去。

（九）坚持文明阅览，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室内公物和设施，不得随意搬动，损坏必

须照价赔偿。保持安静、整洁的阅览环境，不得喧哗，不得抽烟进食，不得随地吐痰，

不得乱丢杂物。

九、读者违章及遗失书刊资料的处理办法

（一）读者违章的处理办法

读者进入图书馆，应严格遵守本馆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有违章行为按下列各条处理：

1.偷盗、撕割书刊（含标签、包装）

（1）在本馆黑板报上公布名单，提出公开批评；

（2）责令其作书面检讨；

（3）依照被损书刊的 5—10 倍赔偿图书馆损失；

（4）短期内停止违章者借阅书刊，禁入图书馆；

（5）情节特别恶劣的上报学院处理。

2.借书逾期归还的处理

读者所借图书，应按规定期限归还。如到期不归还者，暂停其借书权利，并从逾期

的第一天起，每册每天交纳逾期费 0.10 元。还清图书并交款后，才恢复其借书权利。

3.污损书刊的处理

读者对书刊（含标签、包装）划线、圈点、加上个人注记或其他原因造成图书污损

的应接受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上黑板报公开批评并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办法与遗失处

理办法相同。读者对污损图书能以完全相同的同版书刊抵赔，经本馆审查通过的，原污

损书刊归读者所有。

（二）遗失书刊的处理办法

1.遗失本馆书刊，应立即声明并积极寻找，以完全相同的同版书刊（或经同意后用

新版书刊）抵赔。如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赔偿相同书刊时，按以下标准赔偿：

书刊类别 出版年代 赔偿办法

普通国内版图书

1976 年以前 原书价的 20 倍

1977 年-1979 年 原书价的 10 倍

1980 年-1987 年 原书价的 8倍



1988 年-2000 年 原书价的 6倍

2000 年以后 原书价的 3倍

多卷书 参照以上标准执行（以整套价格计算）

期刊合订本 不分年代 一年价格的 2倍

2.读者遗失书刊应主动申请处理，应在规定的借阅期限内来图书馆办理赔偿手续，

否则除按遗失处理外，还须按上述规定交纳逾期费。

3.遗失书刊赔偿后，在一个月内又找到原书刊且无损缺时允许将原书刊退回本馆，

凭赔款收据退还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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